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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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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婚姻家庭法学作为集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于一体的法学课程，既是民商法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
有相对独立的研究特色和部门法学地位。
    本教材的编写宗旨和特点：一是遵循教材编写规范，力求反映教学运行规律，比较完整准确地展示
婚姻家庭法学的基本知识要点。
二是围绕现行法律渊源层面的规范体系，着重对具体制度进行理论和应用的阐述。
三是切入正在进行的婚姻法修改与完善的热点，贴近立法的共识性取向，通过引介学者的立法建议，
赋予教材一定的新意。
四是总结编写者和学界同仁的教学与研究经验，在亲属关系的法律事实、无效婚姻、配偶身份权、扶
养、离婚等问题上补入了一些新的内容和知识，并希望借此能引出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婚姻家庭与社会制度　第一节 婚姻家庭的概念和本质　第二节 婚姻家庭制度及其历史
类型第二章 婚姻家庭法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古代型的婚姻家庭法　第二节 近现代型的婚姻家庭法　
第三节 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和立法第三章 婚姻家庭法概述　第一节 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调整对
象　第二节 婚姻家庭法的渊源　第三节 婚姻家庭法的地位　第四节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第四章 亲
属关系原理　第一节 亲属的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亲系和亲等　第三节 亲属关系的法律事实　第四节 
亲属关系的法律效力　第五节 我国亲属关系立法之不足及其修改完善第五章 婚姻的成立　第一节 结
婚制度概说　第二节 婚约　第三节 结婚的条件　第四节 结婚的程序　第五节 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第六章 婚姻的效力　第一节 婚姻效力概说　第二节 配偶身份权　第三节 夫妻财产制第七章 婚姻的终
止　第一节 离婚制度概说　第二节 协议离婚　第三节 诉讼离婚　第四节 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　第五
节 几种常见离婚纠纷的处理⋯⋯第八章 亲权与亲子关系第九章 收养第十章 扶养第十一章 监护第十二
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第十三章 民族、涉外、涉侨及中国区陆婚姻家庭法律问题参考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

章节摘录

由于确认婚生子女是依据法律推定的，所以，婚生推定的结果应当允许当事人依据一定事实予以否认
。
各国设立的婚生子女否认制度是对婚生推定制度的一种合理限制。
否认婚生子女的事实依据，大多数国家法律采取概括主义，即凡提供的证据能够推翻子女为婚生的即
可。
否认的基本原因，主要是要能够证明在其妻受胎期间未与之同居，或者能够证明妻受胎与夫无关，即
所生子女与夫没有血缘上的联系。
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夫妻在妻受胎期间没有同居的事实；二是夫有生理缺陷或没有生育能力，
包括时间不能、空间不能、肤色不能以及生理上的不能，等等。
英国普通法规定，证据证明夫有“不接近”的事实，即可否认子女婚生性。
如仅能证明妻有与人通奸的事实，则不能发生否认的效力。
除夫有生理缺陷或丧失生育能力外，在妻受胎期间，如夫妻有过一次同居的事实，夫就丧失了否认权
。
德国法规定，婚生推定的否认，只有在证明夫妻于受胎期间无同居的事实，才能否认；或者有明确的
证据如通过血型或遗传生物学的检查获得的证据，才可否认婚生推定。
对婚生否认的否认权和时效问题，各国法律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否认权人一般分为三类：一是丈夫享有否认权；二是丈夫和子女享有否认权；三是丈夫、妻子、子女
和检察官均享有否认权。
关于婚生否认之诉的时效，《德国民法典》规定为2年；《日本民法典》规定为1年；《法国民法典》
规定为6个月。
时效的计算，一般都从自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开始。
亦有国家是从丈夫知悉其妻子在受胎期间有与第三人同居的事实之日起算。
婚生否认时效的限制，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地行使权利，尽快地确定子女的法律地位。
根据不同的立法例可以看出，英美法以亲子关系应尽量符合自然血亲的亲子关系为目的，因而对婚生
推定的否认权人以及否认的时效未作严格限制。
但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更注重亲子关系的法律身份，立法以尽量维护现有的亲子关系和家庭的稳
定为目的。
因此，在婚生否认的否认权人和时效上都作了严格的限制。
但现代的德国法因受英美国家的影响，将否认权人从仅限于丈夫，扩及检察官，后者可以基于公益的
立场，撤销对子女婚生的确认。
这是一种从法律向自然转化的倾向。
婚生否认诉权，一般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子女死亡、父母认可子女为婚生子女时消灭。
我国目前尚无婚生子女否认的规定。
实践中，丈夫如否认子女为婚生子女，可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
诉讼中丈夫负有举证责任，必须证明在其妻受胎期间，双方没有同居的事实，或能够证明其没有生育
能力等。
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委托有关机构进行亲子鉴定。
如果婚生子女否认成立，丈夫可免除对该子女的抚养义务。
我国现行法对婚生子女的否认权没有时效的限制，同时也没有丈夫可对该子女生父追偿抚养费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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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法(第4版)》是在第三版的基础上全面修订的。
《婚姻家庭法》第一版问世于2000年，全书的框架结构同《婚姻法》修改前期工作中提出的专家试拟
稿基本一致。
第二版以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为依据，在内容上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
第三版汲取了修法后婚姻家庭法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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